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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有關可能認購本公司新股份的諒解備忘錄失效

本公告乃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

願刊發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日期為

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有關可能認購事項的諒解備忘錄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

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獨家期間將於諒解備忘錄的日期後營業日起計六個月後屆滿

（即自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六日起失效）。本公司謹此知會其股東，於本公告日期，

可能認購事項的訂約方並無訂立最終協議。因此，諒解備忘錄已於二零一八年二

月十六日自動失效及不再有效。

董事會認為，諒解備忘錄失效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

不利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
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行政總裁

施琦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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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施琦女士及邱泳淏先生；三名非執行董事

高峰先生、韓磊先生及施偉倫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力涓女士、白偉

強先生及胡德光先生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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